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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以传真方式发出了以通讯方式召开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

的
股权，收购完成后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

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因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
贺占海、杨红星、丁喜梅、梁润彪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６％

的股
权，收购后，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因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
戴志康、左兴平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３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点召开，本次会议将采用股东
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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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００

九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本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以九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临时
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
１４

号创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公司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
案》；

主要内容：本公司以现金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

的股
权。

（

２

）、《关于公司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
案》。

主要内容：本公司以现金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６％

的股权，收购后，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煤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登记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
１４

号创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凡出席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托书或法人单
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四、其他
邮政编码：

０１７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７－８５３９８７４

传 真：

０４７７－８５３９９３５

联 系 人： 华阳 裴志强
会议预期半天，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
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
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

《关于公司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
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委托人姓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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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以传真方式发出了以通讯方式召开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苗慧女士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

的
股权，收购完成后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

的股权。

２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６％

的股
权，收购后，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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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分别与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上海证大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大”）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收购博源集团持有内蒙古博
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公司”）

１４．５％

的股权，收购上海证大持有煤化工公司
１７．６％

的
股权。收购后，本公司持有煤化工公司

６７％

的股权，博源集团持有煤化工公司
３％

的股权，上海证大不再持
有煤化工公司的股权。

本次收购已得到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经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因博源集团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证大原为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系，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交
易尚需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有关部门
批准。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１

、转让方———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大桥路西
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鑫通大厦

Ａ

座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牛伊平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２７０１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５２７０１７６１０６０５９３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建材产品经销；物流，新能源开发；投资咨询；对外投
资；企业资产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牛伊平、郭永厚、杨国良、马秀瑜。

博源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５,５５４,９７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博源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７７０,８７２．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４１,３４２．８５

万元，所有
者权益

３２９,５２９．５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５２,９３５．４５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１１．２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博源集团资产总额
８８１,５６９．８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６１,７８０．９７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３１９,７８８．８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０７,８７１．１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９０７．５３

万元。

博源集团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２

、转让方———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１

号
１１１０

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１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戴志康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２００１３７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５１３２２１７８４２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船舶维修。

主要股东：戴志康、戴陌草、朱南松、戴志祥。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海证大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３５２,６６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４１％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证大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２３５,７０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４,３２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３１,３７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７,７４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５０

万元。

上海证大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３

、受让方———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煤化工公司概况
公司全称：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占海
注册资本：

７,１４３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注册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

６

号。

经营范围：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品）；煤化机械设备经销及相关进出口业务。

本次收购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２

、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３４．９％

， 香港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１７．６％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７．５％

。 本次股权收购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香港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放弃本次优先受让权。

３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煤化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４,０２６．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０５８．９９

万元，应收
款项总额

７,４４９．２３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３６,９６７．４２

万元， 营业收入
０

万元， 营业利润
－１１９．７１

万元， 净利润
－１２４．７３

万元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９２９．７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煤化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２７,４８６．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８,７１４．８５

万元，应
收款项总额

１１,０７７．３０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

０

万元 ，所有者权益
３８,

７７１．９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０

万元，营业利润
－８３４．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０４．５７

万元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０,６８４．３７

万元。

４

、探矿权的备案及储量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湾图沟井田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在
国土地资源部备案（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２２８

号）。

煤化工公司
３００

万吨
／

年煤矿及选煤厂项目概算总投资
１０．８

亿元，煤田地质资源储量为
２８,５３７．１

万吨，

煤炭可采储量为
２０,４０２

万吨，井田面积
２１．８４４９

平方公里。

５

、环评验收报告、取水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证照获得相关环保部门批复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取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湾图沟矿井及选煤
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２００６

］

５１４

号）。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取用水的复函》（内水便函［

２００８

］

１２５

号）。

６

、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等证照获得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内蒙古神府东胜矿区湾图沟矿井及选煤厂建设用地预审意
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

２００８

］

３８５

号）。

７

、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所需其他涉及报批事项及获得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办理采矿证之前的矿区范围划定、土地预审、水土保持、环评、地质备案、安全预评价、总规及开展
前期工作、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用水、用电均已取得批复。

８

、取得采矿权的资源价款已付清，项目建设资金也已到位，不存在风险，目前正在办理采矿权证。

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取得采矿证后办理。

９

、项目立项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能源［

２００９

］

７８１

号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湾图沟煤矿及选煤厂项目核准的批复》对煤化工公司项目核准给予批复。（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进展的公告》）。

１０

、目前，煤化工公司已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办理采矿权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聘请了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评估机构的选聘公开、公平、合规，

有关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关于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评估机构独立于本次交易各方。

２

、煤化工公司现处于项目建设阶段，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同时评估人员也无
法取得与煤化工公司生产规模、业务种类相似企业股权交易案例，无法采用市场法确定其整体企业价

值。 故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其中采矿权采用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３

、本次评估对无形资产
－

采矿权评估采用收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因煤化工公司所属
煤田已获得国土资源部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复，故本次评估按采矿权进行评估。

矿业权评估中的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为现金流量系统，将
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
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于详查及以上勘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和赋存稳
定的沉积型大中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估；适用于拟建、在建、改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以及具备折
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山的采矿权评估。 本次评估的东胜煤田湾图沟井田已获得划定矿区范
围批复，属于在建矿山，符合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条件，因此，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折现现金流量法其计算公式为：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计算折现系数时，建设期
２００９

年
６－９

月，

ｔ＝４／１２

；生产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１２

月，

ｔ＝７／１２

；

２０１０

年，

ｔ＝１＋７／１２

。

本次资产评估折现率为
８％

。

现阶段国土资源部出让评估时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８％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８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本次评估考虑到按“风险累加法”确定的折现率与国土资源部出让评估时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
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接近，故最终选择折现率为

８％

。

煤化工公司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表见附件。

（

１

）煤化工公司湾图沟井田主要为不粘煤，属于中高发热量的动力用煤。 矿井煤炭洗选的目的是剔
除煤中的夹矸和矸石。 经评估综合分析，最终确定块精煤、末精煤、粗煤泥、末原煤、煤泥含税价分别为
４５５

元
／

吨、

３８５

元
／

吨、

１２５

元
／

吨、

９０

元
／

吨、

４０

元
／

吨， 折算不含税价分别为
３８４．６２

元
／

吨、

３４１．８８

元
／

吨、

１０６．８４

元
／

吨、

７６．９２

元
／

吨、

３４．１９

元
／

吨。 商品煤综合售价（不含税）为
１８８．５９

元
／

吨，折算含税价为
２２０．６５

元
／

吨。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３００

万吨
／

年，选煤厂生产能力与矿井配套。 矿井及选煤
厂一次建成移交。 产品方案拟为混煤、末煤和矸石。 详见产品平衡表。

产品平衡表
产品名称 产率（

％

） 产量（万吨）

混煤

块精煤
１３．０８ ３９．２４

末精煤
３０．０４ ９０．１２

粗煤泥
１．８７ ５．６１

小计
４４．９９ １３４．９７

末煤
末原煤

４６．７０ １４０．１０

煤泥
２．７９ ８．３７

小计
４９．４９ １４８．４７

矸石
５．５２ １６．５６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根据《矿业权评估指南》（

２００６

年修订），假设本项目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

年销售收入
＝

块精煤年产量
×

块精煤售价
＋

末精煤年产量
×

末精煤售价
＋

粗煤泥年产量
×

粗煤泥售
价
＋

末原煤年产量
×

末原煤售价
＋

煤泥年产量
×

煤泥售价
计算正常年销售收入为：

正常年销售收入
＝３９．２４×３８８．８９＋９０．１２×３２９．０６＋５．６１×１０６．８４＋１４０．１０×７６．９２＋８．３７×３４．１９

＝５６５７６．９６

（万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１２

月，现金流入为
９７６０．５５

万元，原因为 ：评估预测煤化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

１１

、

１２

月投
产，达产率为

６０％

，三个月的产量为
４５

万吨。

２０１０

年，现金流入为
４４５３５．７５

万元，原因为：评估预测煤化工公司
２０１０

达产率为
７０％

，全年产量为
２１０

万吨。

２０３９

年
１

—

９

月，现金流入为
８２４８１．１０

万元，原因为：评估预测煤化工公司
１－９

月产量为
２２５

万吨，销售收入
为
４２４３３．４６

万元，同时回收固定资产残值
２２８４３．２８

万元，回收流动资金
１７２０４．３６

万元。

本次煤化工公司评估现金流入是根据煤化工公司所属煤田的资源储量、矿山服务年限、矿井设计
生产能力、煤质，同时参照临近同等地质条件煤矿生产成本，以及本地区及周边地区近年来同类煤炭的
销售价格进行测算的。 符合煤化工公司的实际情况，测算结果客观、合理。

４

、本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审字【

２００９

】

第
１６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煤化工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８,５２０．８４

万元， 评估值为
１１３,

６４７．０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７５,１２６．２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９５．０３％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６１,８６４．０３ ６１,８６４．０３ －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４,５３１．４５ １０９,６５７．６６ ７５,１２６．２１ ２１７．５６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 －

投资性房地产
６ － － －

固定资产
７ ２５３．３９ １８９．６７ －６３．７２ －２５．１５

在建工程
８ ２７,１８９．５５ ２６,４５９．２８ －７３０．２７ －２．６９

工程物资
９ ５,１７３．１０ ５,１７３．１０ －

无形资产
１０ １,９１５．４１ ７７,８３５．６１ ７５,９２０．２０ ３９６３．６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１ － － －

资产总计
１２ ９６,３９５．４８ １７１,５２１．６９ ７５,１２６．２１ ７７．９４

流动负债
１３ ７,８７４．６４ ７,８７４．６４ －

非流动负债
１４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

负债总计
１５ ５７,８７４．６４ ５７,８７４．６４ －

净资产
１６ ３８,５２０．８４ １１３,６４７．０５ ７５,１２６．２１ １９５．０３

５

、本次交易定价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１

号资产评估报
告所载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 本公司本次收购博源集团、上海证大累计

３２．１％

的股权，认购价格
为
３．６４８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
兴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０３

号】评估报告所载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认购煤化工公司
３０％

股权的价格为
３．２３６

亿元。（以上交易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
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及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公告》。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本公司与博源集团，本公司与上海证大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３

、交易标的：博源集团持有煤化工公司
１４．５％

的股权，上海证大持有煤化工公司
１７．６％

的股权。

４

、交易价格：支付博源集团
１．６４８

亿元人民币，支付上海证大
２

亿元人民币，合计
３．６４８

亿元人民币。

５

、付款时间：协议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经协商， 以净资产评估值作为交易定价依据， 博源集团所持煤化工公司
１４．５％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６４８

亿元人民币，上海证大所持煤化工
１７．６％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２

亿元人民币。

７

、资金来源：股权收购所需资金拟以自筹资金解决。

８

、生效条件：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收购煤化工公司股权，增加对其的持股比例，有利于降低公司主业单一的风险。

２

、根据可研报告，本次收购标的煤化工公司所属煤田东胜煤田湾图沟井田，各煤层均为低灰、低
硫、特低磷、发热量高于

６０００

大卡的不粘煤，煤质优良，市场前景好。 煤层赋存稳定，储量可靠。

３

、本公司目前主营产品为甲醇，自
２００８

年三季度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甲醇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

本次收购煤化工公司股权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七、风险提示
１

、煤化工公司取得采矿权证及配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的时间尚有不确定性。

２

、项目建成后，煤炭销售价格的波动对本公司的利润存在一定影响。

３

、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内蒙古自治区将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吨煤征收

１５

元）

将会影响煤炭生产企业的利润。

八、

２００９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博源集团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３０４

６８２

１４２．２４

元。 以上交易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关于向内蒙古苏里格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
告》，《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
易公告》。 本公司与上海证大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１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元，交易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向内蒙古蒙大新能源化工基
地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及调整出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九、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股权收购是公司产业转型的需要，有利于降低主业单一的风险，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２

、本次股权收购定价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１

号资产评
估报告为依据，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关联董事均采取了回避表决，符合议事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利益。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与博源集团、上海证大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兴评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３

、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东胜煤田湾图沟井田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表
采矿权人：内蒙古博源煤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合 计
建设期 生产期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

日 ２００９年６－９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

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一 现金流入 １７３９５７７．８ ０ ０ ９７６０．５５ ４４５３５．７５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１ 销售收入 １６７４６８１．１６ ８４８９．１４ ３９６０３．６８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２

回收固定资产残
（余）值 ２７１１８．８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回收流动资金 １７２０４．３６

４

回收抵扣设备进
项税额 ２０５７３．４６ １２７１．４１ ４９３２．０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现金流出 １３０８４１１．３８ ４３４７５．３１ ６５４６４．０６ １５４３０．０４ ３１８２５．５３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９８２８３．８３ ４２１４１．５２ ５６１４２．３１

２ 无形资产投资 １０６５５．５４ １３３３．７９ ９３２１．７５

３ 更新改造资金 ９８８９９．３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流动资金 １７２０４．３６ １０３２２．６２ ６８８１．７４

５ 经营成本 ７７２２２１．０９ ３９１３．４７ １８２６２．７４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８４６３９．０９ ８１９ ３９２１．９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７ 所得税 １２６５０８．１３ ３７４．９５ ２７５９．１４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三 净现金流量 ４３１１６６．４２ －４３４７５．３１ －６５４６４．０６ －５６６９．４９ １２７１０．２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四 折现系数（ｉ＝８％） １３．６９９４ １ ０．９７４９ ０．９５６３ ０．８８５５ ０．８１９９ ０．７５９２ ０．７０２９ ０．６５０９ ０．６０２７ ０．５５８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７７６７４．１８ －４３４７５．３１ －６３８２０．９１ －５４２１．７３ １１２５４．９ １６３２７．８３ １５１１９．０３ １３９９７．８５ １２９６２．３ １２００２．４２ １１１１２．２５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 ７７６７４．１８

审核人：汪仁华 制表人：袁义伟
东胜煤田湾图沟井田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表

采矿权人：内蒙古博源
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生产期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４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２６年 ２０２７年 ２０２８年
一 现金流入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６５９２４．２６ ５６５７７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７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１ 销售收入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７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７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２

回收固定资产残
（余）值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６２．３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回收流动资金

４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
税额 ０ ０ ０ ０ ７１８４．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现金流出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３６６６２．５４ ８５５７５．３８ ３６６８２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２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２ 无形资产投资
３ 更新改造资金 ０ ０ ０ ０ ４９４４９．６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流动资金
５ 经营成本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５５８８．８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７ 所得税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４４４８．３７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三 净现金流量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９１４．４２ －１９６５１．１２ １９８９５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５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四 折现系数（ｉ＝８％） ０．５１６７ ０．４７８４ ０．４４３ ０．４１０２ ０．３７９８ ０．３５１６ ０．３２５６ ０．３０１５ ０．２７９１ ０．２５８５ ０．２３９３ ０．２２１６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１０２８９．７８ ９５２７．０６ ８８２２．０９ ８１６８．９ －７４６３．５ ６９９５．０８ ６４７７．８１ ５９９８．３４ ５５５２．６９ ５１４２．８５ ４７６０．８７ ４４０８．７３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
审核人：汪仁华 制表人：袁义伟

东胜煤田湾图沟井田采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表
采矿权人：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生产期

２０２９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１

年
２０３２

年
２０３３

年
２０３４

年
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３６

年
２０３７

年
２０３８

年
２０３９

年
１－９

月
一 现金流入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６５８７５．１８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８２４８１．１

１

销售收入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５６５７６．９６ ４２４３３．４６

２

回收固定资产残
（余）值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１３．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８４３．２８

３

回收流动资金
１７２０４．３６

４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
税额 ０ ０ ０ ０ ７１８４．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现金流出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８５５９２．７６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３６６８１．９７ ２７５１１．３８

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２

无形资产投资
３

更新改造资金
０ ０ ０ ０ ４９４４９．６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流动资金
５

经营成本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２６０８８．５３ １９５６６．０４

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５５８８．８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６３０７．３１ ４７３０．５

７

所得税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４６５．７５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４２８６．１３ ３２１４．８４

三 净现金流量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７１７．５８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１９８９４．９９ ５４９６９．７２

四 折现系数（

ｉ＝８％

）

０．２０５２ ０．１９ ０．１７５９ ０．１６２９ ０．１５０８ ０．１３９６ ０．１２９３ ０．１１９７ ０．１１０９ ０．１０２６ ０．０９６９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４０８２．４５ ３７８０．０５ ３４９９．５３ ３２４０．８９ －２９７３．４１ ２７７７．３４ ２５７２．４２ ２３８１．４３ ２２０６．３５ ２０４１．２３ ５３２６．５７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
审核人：汪仁华 制表人：袁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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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３０

权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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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简称：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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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出席的董事

１５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５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
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 公司
同意为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１

权证代码：

０３１００５

权证简称：国安
ＧＡＣ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

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在
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１３２

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永增，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３２

号，主
营业务为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等。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为
９５％

。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８４

亿元， 净资产
２．３０

亿
元，资产负债率

４０．１３％

；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１．７３

亿元，利润总额为
３

，

２８０．９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９０

亿元，净资产
２．２９

亿
元，资产负债率

４１．１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０．４５

亿元，利润
总额为

１

，

４８０．４８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２

、担保期限：一年
３

、担保金额：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１

、为促进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
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提供担保。

２

、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系统集成和应用软件开发业
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３

、本公司持有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９５％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
东本次未对其提供担保。

４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
同》对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 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

１１６

，

５５６．０４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７１％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
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７

证券简称：

＊ＳＴ

秦岭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３３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

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司收到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９

）铜中法民破字第
０１－７

号），具体内容如下：

铜川市耀州区照金矿业有限公司以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为由申
请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此不持异议。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裁定受理。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负债严重，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铜川市耀州区
照金矿业有限公司申请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符
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
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陕西秦岭水
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铜中法民破字第
０１－２

号《公
告》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刊登在人民法院报第三版，请各债权人按照法
院公告进行债权申报工作。

特此公告。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７

证券简称：

＊ＳＴ

秦岭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３４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管理模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申请，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作
出（（

２００９

）铜中法民破字第
０１－８

号）《决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陕西秦岭水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符合法律规定，其自行管理财
产和营业事务有利于公司财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职工队伍的稳定
和重整案件的顺利进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如下：准许债务人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公司重整采取管理人监督模式即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信息披露的责任人为公司。 公司管理人履行
职责的联系地址：铜川市新区铁诺南路新凯悦酒店

１

号楼
２

楼陕西秦
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邮政编码：

７２７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９１９－３３８０１３６

。

特此公告。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８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有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

，

７８３

，

１５８

股和占总股本
的
５．６４％

；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平江县国资局、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

使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送
股作为对价， 以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的流通股股数为基数，流
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２．６

股。

平江县国资局拟将拥有的天一科技非流通的国家股
１２

，

２６４

万
股（占天一科技总股本的

４３．８０％

）出让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股权转
让过户手续完成后， 天一科技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安排对价时，

平江国资局按股权转让后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即总股本的
５％

）安排
对价；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按受让股份后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即总股
本的

６１．４３％

）安排对价。

对价执行完成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即获得上市
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相关股东
会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
记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转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改方案实施时承诺：自获

得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经查，本次可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股改承诺， 所持股份未上市交易，也
未违规转让。 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情况详见下述。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单位：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比；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７８３

，

１５８

股和占总股本的
５．６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平江县国有资
产管理局 １２

，

２７５

，

７９０ １２

，

２７５

，

７９０ ７．３７％ １０．８３％ ４．３８％ ０

２

长沙致大实业
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７

，

３６８ ３

，

５０７

，

３６８ ２．１１％ ３．０９％ １．２５％ ０

合 计
１５

，

７８３

，

１５８ １５

，

７８３

，

１５８ ９．４７％ １３．９２％ ５．６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１２

，

２７５

，

７９０ ４．３８％ －１２

，

２７５

，

７８９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５３．８６％ ０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５３．８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

，

５０７

，

３６８ １．２５％ －３

，

５０７

，

３６８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

，

３１５ ０．００２％ ０ ５

，

３１５ ０．００２％

９．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６６，６０５，３１５ ５９．５０％ －１５，７８３，１５８ １５０，８２２，１５７ ５３．８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３９４，６８５ ４０．５０％ ＋１５，７８３，１５８ １２９，１７７，８４３ ４６．１３％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１３，３９４，６８５ ４０．５０％ ＋１５，７８３，１５８ １２９，１７７，８４３ ４６．１３％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１

平江县国
有资产管
理局

１２，２３８，７１０ ４．３７％ ０ ０ １２，２７５，７９０ ４．３８％

股改时曾为长沙致大
实业有限公司垫付
３７０８０股， 已于２００９

年７月１４日收回。

２

长沙致大
实业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０ ０ ３，５０７，３６８ １．２５％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１４日完
成偿还股改垫付对
价４９２６３２股。

合计 １６，２３８，７１０ ５．８０％ ０ ０ １５，７８３，１５８ ５．６４％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我公司首次解除限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

２

家限售股份持
有人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次天一科技
２

家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相关内容一致，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情形。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

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不适用。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
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
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